    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學生住宿申請單  
	班    隊 
	· 日校
· 進修部
	姓 名
	
	房號
	

	
	· 籃球隊
· 桌球隊
	個  人

手  機
	
	進 住

日 期
	

	住  址
	

	家長姓名
	
	電話
	
	手  機
	

	公司聯絡人
	
	手機
	
	公司電話
	

	住宿

原因
	□工讀班學生 (工讀廠商：                 )

□外縣市學生

□家住較遠而校車無法到達

□其他原因

	注意

事項
	一、本宿舍為便於學生就業及就學之方便，僅提供學生住宿之場所，學校基於學生安全之考量，自當竭盡全力管理及輔導學生，以免事故發生。但若住宿生發生任何意外事件，請自行負責不得異議。

二、住宿前請詳讀住宿生管理辦法及獎懲辦法，並保證遵守規定。

三、申請單請於一週前提出，申請核准後請繳交住宿費及押金始得辦理住宿。

四、申請核准後，請持本單向舍監老師報到分配床位，不得自行挑選且任意交換床位。

五、住宿申請核准以工讀班學生為第一優先，若因新增工讀住宿生而使床位不足，其他非本校工讀班學生必須搬離宿舍，不得異議。

	家  
長

同意書
	        本人同意敝子弟申請貴校宿舍住宿，且已詳讀上述注意事項及貴校住宿生管理辦法、獎懲辦法等相關規定。本人同意貴校宿舍為了學生就業及就學之方便，僅提供敝子弟住宿之場所，若敝子弟發生意外事件，本人願負一切之責任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      長：                 簽章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證字號：

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: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

	導  師
	舍監
	產學合作組長
	生輔組長
	進修部主任

	
	
	
	
	


新竹市私立光復高級中學學生宿舍

切 結 書
說明:

一、學生______________目前住宿於校內宿舍，經家長同意該生因未達法定年齡，沒有機（汽）車駕照，嚴禁騎乘機（汽）車，請家長／監護人與本校共同督促學生嚴禁騎乘機（汽）車，若發生事故多數保險不予理賠。

二、學生住宿期間，請貴家長同意，學生日後如有違反「宿舍規定」情節重大其中一項者，或是記滿三支大過者，一律強制退宿，不得異議。

特立此書，以茲切結。

立書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家長(監護人):    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聯絡電話: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

